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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年12月7日，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非公开发行

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2381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具体内

容如下： 

2016年12月7日，你公司发布公告，公司在新三板挂牌的控股子公司浙江兰

德纵横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兰德网络”）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的

方式引入投资者。公告称，目前公司持有兰德网络43.29%股份，兰德网络非公开

发行后公司将持有39.91%，仍为第一大股东，但将丧失对其控制权，且持有的剩

余股权将被重估，预计2016年将实现9000万元投资收益。鉴于该事项影响重大，

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作进一步补充披露： 

一、请结合有关控制权的定义，充分披露公司在兰德网络非公开发行后将丧

失对其控制权的理由和依据，并核实拟对剩余股权进行价值重估及其相关会计处

理的恰当性。 

二、请公司补充披露兰德网络引入的投资方及其关联方与公司及其关联方之

间是否存业务、资产、人员、债权债务等方面的其他关系或利益安排。 

你公司应当在 2016 年 12 月 8 日之前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同时以书面形

式回复我部。 

公司将按照《问询函》的要求，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回答，

并对上述事项予以回复，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2 月 8 日 


